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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科大办〔2022〕8 号

关于印发《河南科技大学网上商城采购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《河南科技大学网上商城采购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 2022

年 1 月 17 日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

落实。

河南科技大学

2022年1月26日

河南科技大学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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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科技大学网上商城采购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学校采购管理工作，提高采购

效率，降低采购成本，加强采购过程廉政建设，健全监督制约

机制，依据《河南省财政厅关于调整河南省政府采购网上商城

品目目录的通知》（豫财购〔2018〕4 号）和财政厅《关于网上

商城增加采购人与电商在线议价功能的公告》以及现行省级国

库集中支付制度的有关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管理

办法。

第二章 采购方式、范围和限额

第二条 网上商城是指依托河南省电子化政府采购系统建

设的网上采购交易平台。我校网上商城采购采用“河南省政府

采购网上商城”专用电子商务平台实施采购。商城网址：

http://222.143.21.205:8081/?area=00390019

第三条 采购范围与限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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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采购单位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《河南省政府采购网上

商城品目目录》（豫财购〔2018〕4 号）范围的、100 万元（不

含）以下的货物需通过网上商城采购。

（二）采购人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《河南省政府采购网上商

城鼓励采购品目目录》（豫财购〔2018〕4 号）范围内的、100

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货物可通过网上商城采购。

第三章 网上商城采购流程

第四条 网上商城采购流程：

（一）商品预选。申购人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，登录、浏览

网上商城，选定需要采购商品的品牌和型号，提出采购需求。

（二）提交申请。申购人提交采购申请，按照学校规定的采

购流程进行审批。

（三）议价、下单。10 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采购项目由国

有资产管理处（招标采购管理办公室）（以下简称国资处（招

标办））通过系统的议价程序或者专用邮箱与相关供应商下达

采购通知并组织议价、确认下单。10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采购项

目由国资处（招标办）通过系统的议价程序或者专用邮箱与相

关供应商下达采购通知，并邀请采购人代表、监督人联合议价、

确认下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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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电商供货。电商确认电子订单，系统自动生成合同，

并实现自动公告和备案，电商在 5 个工作日内根据电子订单填

写的相关信息将所购货物送至指定地点，并进行安装调试。

（五）到货验收。按照《河南科技大学固定资产管理办法》

规定的限额标准由学校国资处（招标办）组织或项目单位自行

组织验收。

（六）资金支付。验收合格后 15 日内到国资处（招标办）

办理固定资产入库手续，30 日内持《河南省政府采购网上商城

合同》、发票、固定资产入库单等材料办理转账支付手续。

第四章 相关要求

第五条 各部门（单位）应严格按照《河南省省级政府采购

网上商城品目目录》及限额标准执行。目录内规定的且商城有

货的项目应在网上商城采购。

第六条 如网上商城采购确实不能满足需求的科研用物资设

备或学校紧急突发特殊事件需采购商城目录内物资设备，可按

照上级相关规定或《河南科技大学招标与采购管理办法》执行。

第七条 网上商城采购坚持厉行节约和最低价优先原则，严

禁超标准采购。

第八条 国资处（招标办）制定网上商城采购意见反馈表，

采购人可填写此表对成交电商的履约情况进行监督、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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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采购单位不得向电商提出超出合同范围的不合理要

求，不得向电商索要或者接受其给予的赠品、回扣或者与采购

无关的其他商品。

第十条 任何单位、个人不得将超过网上商城采购限额的项

目化整为零实施网上商城采购。

第十一条 网上商城采购过程中形成的相关资料进行妥善保

存。

第五章 违规违约责任

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职工对网上商城采购商品的质量、价

格、服务和采购过程的违规违法行为有权举报，属于供应商违

规违法行为的，按照相关规定向上级部门报告，属于工作人员

违规违法行为按照学校相关规定处理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十三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，以上级部门相关规定为准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国资处（招标办）负责解释。本办法自

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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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22 年 1月 26 日


